北京：开展2018年度北京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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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经信委发〔2018〕43号
各区工业主管部门、市级及以上工业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按照工信部《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要求及《北京绿色制造实施方案》有关工作部署，加快推动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我市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现将开展北京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向
1.绿色设计产品。鼓励企业设计生产在产品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废弃等不同环节中达到资源能源消耗少、污染排放低、环境影响小、对人体健康无害、便于回收再利用并符合产品性能和安全要求的产品。
2.绿色工厂。支持企业优化制造流程，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建设改造厂房，集约利用厂区。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替代有毒有害原料，选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水、气、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利用。采用先进节水技术，实行清污分流、循环用水、循序用水以及废水回收利用。优化工厂用能结构，采用先进节能技术与装备，提高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建设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和能源管理中心。推行资源能源环境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资源能源及污染物动态监控和管理。
3.绿色园区。鼓励绿色企业集聚化发展、绿色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园区优化园区规划布局，合理控制园区的土地开发强度，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行园区综合能源资源一体化解决方案，积极利用余热余压废热资源，推行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提高园区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加强水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供水、污水等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完善绿色管理服务平台，发展园区信息、技术、商贸等公共服务平台。
4.绿色供应链。重点支持生产企业树立绿色采购理念，提高对供应商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和绿色包装的要求，建立绿色原料及产品可追溯信息系统，积极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二、申报条件
1.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申报单位应为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近三年内经营状况良好，原则上无连续亏损现象，在工商、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无较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无司法、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申报单位具有一定的绿色制造基础，行业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
2.绿色园区申报单位应为本市市级及以上工业开发区主管部门，园区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绿色水平高，且近三年未发生较大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
三、申报流程
1.满足申报条件的企业、园区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自评价后，自主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现场评价。评价合格的企业、园区，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绿色设计产品申报采用自我声明方式，由申报单位根据标准具体要求，编写自评价报告，不需第三方现场评价。申报范围和相应标准请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在“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中查看。
3.市经济信息化委通过专家论证、现场调研等方式确定本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按程序公示后向社会发布。
四、工作要求
1.各单位需高度重视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请各区工业主管部门积极动员辖区内园区、企业参与本次申报工作。
2.已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名单的企业自动入选市级示范名单，未来国家级绿色制造项目原则上从市级示范名单中推荐上报。对入选本市及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示范名单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资金。
3.请各申报单位于7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材料一式5份，电子版光盘1份）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化委绿色环保处，联系方式：57587569、57587582。
附件：
1.北京市绿色工厂申报指南
2.北京市绿色园区申报指南
3.北京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申报指南
4.北京市绿色设计产品申报指南
5.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关要求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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